山东大学
一、申请条件
1. 品行端正，身体健康；
2. 具有台湾居民居住证或《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及在台湾居住的有效身份证明（身份证）；
3. 参加台湾地区2020年学测且相关科目成绩等级达到各专业要求的台湾高中毕业生（各专业要求见附件1）。
二、申请时间
2020年3月25日 - 4月25日。
三、申请方式
1．符合报名资格的考生请登录山东大学台湾学测生入学报名系统（www.bkzssys.sdu.edu.cn/twmss/a/loginf）进行网上报名，且须授权教育部考试中心查验、核准考生学测成绩等信息，并上传相关申请材料，材料不完整的视作报名无效。
2．申请材料包括：
（1）《山东大学2020年台湾学测生入学申请表》，由报名系统直接生成打印，须加盖学校公章；
（2）台湾居民居住证或《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及在台湾居住的有效身份证明；
（3）往届高中毕业生毕业证书；应届高中毕业生就读学校开具的应届毕业生预毕业证明，证明上应注明学籍号；
（4）当年学测成绩通知单（含报名序号，须加盖学校公章）；
（5）中学阶段课外活动、社会活动和个人兴趣特长，附获奖证书和其他相关证明材料；
（6）《个人成绩查询授权委托书》，在本简章附件2中下载，填写完整后须考生个人签字或签章。
注：所有申请材料请扫描后上传，无需寄送纸质材料。考生报名前应仔细核对本人是否符合报名条件，须对提交的证明材料的真实性负责。凡不符合报考条件的考生，一经查实即予取消报名或录取资格。
3. 申请者可在我校公布的招生专业目录中选择三个专业作为志愿，详见附件1《山东大学2020年台湾学测生招生专业目录》。
四、招生计划
2020年我校计划招收台湾学测生30名（实际录取人数视报考生源情况最终确定）。
五、选拔及录取
1. 材料审核：学校组织专家对申请材料和学测成绩进行初审，根据初审情况确定参加面试的考生名单。
2. 考核： 5月中旬我校将组织专家对初审合格的考生进行面试考核，具体安排届时将通过报名系统、邮件和山东大学本科招生网通知考生。
3. 录取：我校将根据学测成绩和面试情况择优录取。拟录取名单将在山东大学本科招生网进行公示，公示无异议的拟录取名单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考试中心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普通高等学校联合招收华侨港澳台学生办公室（以下简称“联招办”）审核通过后，由联招办统一办理入学录取手续，学校于2020年8月初寄发录取通知书。
六、入学及在校管理
1. 被山东大学录取的台湾学测生须持录取通知书及有效的《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按照规定的时间来校报到，具体事宜见《山东大学2020年新生入学须知》。新生入校后须进行身体复查以及入学资格审查，凡不符合报名、录取条件或弄虚作假者，将被取消入学资格。
2. 台湾学测生在校期间，按照教育部等六部门《普通高等学校招收和培养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地区学生的规定》和《山东大学关于招收和培养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地区学生的办法》、《山东大学本科学生学籍管理办法》等进行管理，修完规定课程、修满学分即准予毕业。符合学位授予条件者，学校授予其学士学位。
七、其他
1. 台湾学测生的收费标准，与山东大学普通本科学生收费标准一致。学生可申请教育部设立的台港澳侨学生的专项奖学金以及校内其他奖学金。
2. 学校纪检监察部门对台湾学测生招生工作进行监督（联系方式：jjc@sdu.edu.cn，电话：86-531-88363636）。
3. 本简章与教育部及联招办2020年相关文件如有不符之处，以教育部及联招办文件规定为准。
八、联系方式：
山东大学本科生招生办公室
通讯地址：山东省济南市山大南路27号
邮编：250100
电话：86-531-88364787传 真：86-531-88564787
网址：http://www.bkzs.sdu.edu.cn
电子信箱：sdbkzs@sdu.edu.cn
网址：https://www.bkzs.sdu.edu.cn/info/1028/1593.htm
